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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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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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王緯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

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拍字第1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而上開規定，為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訂有明

文。是抵押權人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應以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者為限。前述清償期已登記有確定日期者，即應

以登記內容為準；如未登記有確定日期時，抵押權人即應提

出可供法院形式審查之書面契約或其他文件，以證明債務確

已屆期未受清償，如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審查，尚

不能確認債權清償期業已屆至者，法院自無從准許拍賣抵押

物。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呂宜娟於民國108年2月

11日，以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

產)，為擔保對抗告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清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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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設定新臺幣（下同）1,30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債

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經登記在案。嗣

債務人呂宜娟向抗告人借款1,090萬元，詎其於113年12月15

日起未依約履行，經催告仍未履行，尚積欠本金913萬887元

及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依約本件借款視為全

部到期。又系爭不動產已由相對人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

爰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後，認

為呂宜娟業於110年5月28日死亡，抗告人所踐行之催告程序

不合法，不生催告效力，不得主張加速條款，而裁定駁回其

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與債務人呂宜娟間之房屋貸款申請

暨約定書特別協議條款第5條第2項之約定：「如立約人之一

於借款期間內死亡，其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貴行同意不

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但立約人之一之繼承人倘未依約履

行或依法聲請法院進行限定繼承清算程序者，將視為貴行主

張借款全部到期，無須經由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貴行得隨

時對任一或全部借款減少借款之額度或縮短借款期限，或視

為全部到期」（下稱系爭約款）。是依系爭約款，抗告人無

庸再行催告即可視為全部到期，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

定。

五、經查：抗告人於原審所提文書，固堪認本件抵押權已依法登

記，惟系爭約款既約定債務人之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抗

告人同意不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僅於繼承人未依約履

行，借款始視為全部到期等情，亦有系爭約款在卷可稽（見

原院卷第44頁）。而抗告人並未提出其繼承人不願依約履行

之證明文件，尚難認抗告人已符合系爭約款情狀而得適用加

速條款，進而認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是就抗告人提出之文

件為形式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揆諸首揭規

定及說明，其聲請不應准許。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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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菊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再抗告時應提

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

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鍾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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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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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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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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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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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拍字第1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而上開規定，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訂有明文。是抵押權人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應以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為限。前述清償期已登記有確定日期者，即應以登記內容為準；如未登記有確定日期時，抵押權人即應提出可供法院形式審查之書面契約或其他文件，以證明債務確已屆期未受清償，如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審查，尚不能確認債權清償期業已屆至者，法院自無從准許拍賣抵押物。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呂宜娟於民國108年2月11日，以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擔保對抗告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清償責任，設定新臺幣（下同）1,30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經登記在案。嗣債務人呂宜娟向抗告人借款1,090萬元，詎其於113年12月15日起未依約履行，經催告仍未履行，尚積欠本金913萬887元及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依約本件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又系爭不動產已由相對人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爰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後，認為呂宜娟業於110年5月28日死亡，抗告人所踐行之催告程序不合法，不生催告效力，不得主張加速條款，而裁定駁回其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與債務人呂宜娟間之房屋貸款申請暨約定書特別協議條款第5條第2項之約定：「如立約人之一於借款期間內死亡，其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貴行同意不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但立約人之一之繼承人倘未依約履行或依法聲請法院進行限定繼承清算程序者，將視為貴行主張借款全部到期，無須經由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貴行得隨時對任一或全部借款減少借款之額度或縮短借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下稱系爭約款）。是依系爭約款，抗告人無庸再行催告即可視為全部到期，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五、經查：抗告人於原審所提文書，固堪認本件抵押權已依法登記，惟系爭約款既約定債務人之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抗告人同意不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僅於繼承人未依約履行，借款始視為全部到期等情，亦有系爭約款在卷可稽（見原院卷第44頁）。而抗告人並未提出其繼承人不願依約履行之證明文件，尚難認抗告人已符合系爭約款情狀而得適用加速條款，進而認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是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聲請不應准許。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菊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再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鍾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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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

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拍字第1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而上開規定，為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訂有明

    文。是抵押權人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應以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者為限。前述清償期已登記有確定日期者，即應

    以登記內容為準；如未登記有確定日期時，抵押權人即應提

    出可供法院形式審查之書面契約或其他文件，以證明債務確

    已屆期未受清償，如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審查，尚

    不能確認債權清償期業已屆至者，法院自無從准許拍賣抵押

    物。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呂宜娟於民國108年2月

    11日，以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

    產)，為擔保對抗告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清償責任

    ，設定新臺幣（下同）1,30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債務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經登記在案。嗣債

    務人呂宜娟向抗告人借款1,090萬元，詎其於113年12月15日

    起未依約履行，經催告仍未履行，尚積欠本金913萬887元及

    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依約本件借款視為全部

    到期。又系爭不動產已由相對人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爰

    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後，認

    為呂宜娟業於110年5月28日死亡，抗告人所踐行之催告程序

    不合法，不生催告效力，不得主張加速條款，而裁定駁回其

    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與債務人呂宜娟間之房屋貸款申請

    暨約定書特別協議條款第5條第2項之約定：「如立約人之一

    於借款期間內死亡，其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貴行同意不

    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但立約人之一之繼承人倘未依約履

    行或依法聲請法院進行限定繼承清算程序者，將視為貴行主

    張借款全部到期，無須經由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貴行得隨

    時對任一或全部借款減少借款之額度或縮短借款期限，或視

    為全部到期」（下稱系爭約款）。是依系爭約款，抗告人無

    庸再行催告即可視為全部到期，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

    定。

五、經查：抗告人於原審所提文書，固堪認本件抵押權已依法登

    記，惟系爭約款既約定債務人之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抗

    告人同意不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僅於繼承人未依約履行

    ，借款始視為全部到期等情，亦有系爭約款在卷可稽（見原

    院卷第44頁）。而抗告人並未提出其繼承人不願依約履行之

    證明文件，尚難認抗告人已符合系爭約款情狀而得適用加速

    條款，進而認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是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

    為形式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揆諸首揭規定

    及說明，其聲請不應准許。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

    押物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菊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再抗告時應提

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

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鍾堯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82號

抗  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王緯聖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拍字第10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而上開規定，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準用，民法第873條、第881條之17訂有明文。是抵押權人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應以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為限。前述清償期已登記有確定日期者，即應以登記內容為準；如未登記有確定日期時，抵押權人即應提出可供法院形式審查之書面契約或其他文件，以證明債務確已屆期未受清償，如就抵押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審查，尚不能確認債權清償期業已屆至者，法院自無從准許拍賣抵押物。

二、抗告人於原審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呂宜娟於民國108年2月11日，以其所有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為擔保對抗告人現在及將來所負一切債務之清償責任，設定新臺幣（下同）1,308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債務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經登記在案。嗣債務人呂宜娟向抗告人借款1,090萬元，詎其於113年12月15日起未依約履行，經催告仍未履行，尚積欠本金913萬887元及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依約本件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又系爭不動產已由相對人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爰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

三、本院司法事務官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後，認為呂宜娟業於110年5月28日死亡，抗告人所踐行之催告程序不合法，不生催告效力，不得主張加速條款，而裁定駁回其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與債務人呂宜娟間之房屋貸款申請暨約定書特別協議條款第5條第2項之約定：「如立約人之一於借款期間內死亡，其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貴行同意不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但立約人之一之繼承人倘未依約履行或依法聲請法院進行限定繼承清算程序者，將視為貴行主張借款全部到期，無須經由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貴行得隨時對任一或全部借款減少借款之額度或縮短借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下稱系爭約款）。是依系爭約款，抗告人無庸再行催告即可視為全部到期，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五、經查：抗告人於原審所提文書，固堪認本件抵押權已依法登記，惟系爭約款既約定債務人之繼承人仍願依約履行者，抗告人同意不主張借款視為全部到期，僅於繼承人未依約履行，借款始視為全部到期等情，亦有系爭約款在卷可稽（見原院卷第44頁）。而抗告人並未提出其繼承人不願依約履行之證明文件，尚難認抗告人已符合系爭約款情狀而得適用加速條款，進而認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是就抗告人提出之文件為形式審查，無從認定系爭債權已屆清償期，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聲請不應准許。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拍賣抵押物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菊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再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鍾堯任



